
苗栗縣113年度模範老人、敬老楷模、鑽石婚及白金婚楷模選拔計畫

壹、依據：苗栗縣政府推展老人福利業務計畫。

貳、目的：為延續敬老孝親及世代傳承之美德，表揚本縣模範老人、敬老、鑽石婚及
白金婚楷模等4類人員，鼓勵大眾參與老人福利活動，促進良好社會風氣，營造

友善老人城市。

參、辦理單位：（一）主辦單位：苗栗縣政府。
　　　　　　   （二）協辦單位：苗栗縣各鄉（鎮、市）公所。

肆、推薦方式：由各鄉鎮市公所依所列 4 項表揚類別遴薦，接受本府表揚（模範老人

敬老楷模每項遴薦 1 名；鑽石婚、白金婚楷模每項遴薦 1 對）。

伍、推薦期限：即日起至113年 7月 15日止。

陸、選拔類別及推薦標準：

  一、模範老人
凡設籍並實際居住本縣，年滿 65 歲以上者，不限性別，品德端正無不良素行，
近5年具有下列事實之一者：

（一）熱心公益，造福社會，確有顯著事實者。

（二）克勤克儉，教導子女有成，敦親睦鄰，博得社會讚譽者。

（三）經常協助老、弱、貧、病、孤苦無依，有具體事實者

（四）長期獻身老人服務工作(例如：關懷據點、長青學苑、獨居老人等)，表現卓
越且有事實者。

  二、敬老楷模
凡設籍並實際居住本縣，不限性別，年齡在65歲以下，品德端正無不良素    

行，具有左列事實之一者：

（一）提倡敬老風氣並身體力行，具有事實表現者。

（二）長期悉心照顧老人，不遺餘力，足為楷模者。

（三）長期捐獻金錢、土地或物質，供為老人福利者。

（四）運用專才，長期獻身老人福利服務工作，表現卓越，足為表率者。

（五）任職於公所從事老人相關業務(例如：關懷據點、長青學苑、獨居老人等)服
務滿三年以上，表現卓著者。

 



三、鑽石婚楷模
113年 3月 31日前夫妻雙方設籍本縣並有居住之事實，現仍設籍且居住於本縣

者，且結婚滿 60 年以上者(含 60 年，結婚日期為民國 53 年 12 月 31 日前)，家

庭關係和諧美滿、教養子女有成、敦親睦鄰..等最適之楷模夫妻。 
四、白金婚楷模

113年 3月 31日前夫妻雙方設籍本縣並有居住之事實，現仍設籍且居住於本縣

者，且結婚滿 70 年以上者(含 70 年，結婚日期為民國 43 年 12 月 31 日前)，家

庭關係和諧美滿、教養子女有成、敦親睦鄰..等最適之楷模夫妻。

五、表揚方式

（一）經鄉（鎮、市）公所遴薦及本府審核後，表揚名單本府將擇日公開表揚並

致贈相關獎勵品。

（二）鑽石婚及白金婚楷模：將邀請受表揚者於公開表揚前拍攝婚紗照（全家

福），並提供受表揚者（租用）婚紗、西裝各 1套，以及妝髮梳化，拍攝

日期、地點等將另行通知。

柒、附則
一、受推薦人員以 3 年內未獲本府模範老人、敬老楷模、鑽石婚楷模、白金婚楷模等4

類人員表揚者為優先推薦對象。

二、各鄉鎮市推薦接受表揚之人員，必須經查核，最近 5 年之內曾犯罪判決確定或
通緝中者，不予表揚。

捌、預期效益

一、藉由楷模表揚，弘揚中華文化及固有之道德倫理精神，倡導尊長美德、肯定其對

社會之貢獻。

二、喚起社會各界對長者關懷之善風，落實崇德尊長，祥和社會風氣。

三、預計表揚全縣各鄉（鎮、市）代表共108人，參加人數（含眷屬）560人以上。



附件 1
苗栗縣       鄉(鎮、市)

113年度模範老人、敬老楷模、鑽石婚及白金婚楷模
人員推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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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符合          推薦甄選第       項別標準。

2.簡要說明：

公所承辦人 連絡電話 課長 鄉鎮市長

※本表請以電腦繕打，具體楷模事蹟請敘明被推薦者優良事蹟、特殊貢獻、受獎情形

(鑽石婚、白金婚楷模，可填寫感人愛的故事)；個人生平紀實請敘明被推薦人之學經歷

為人處世、生活概況，不敷填寫時可延續頁面繕打，至少需600字。電子檔請傳送至E-

mail:h  yacinth  @ems.miaoli.gov.tw  。

 

mailto:baby74722@ems.miaoli.gov.tw


附件2
服務或生活照片

照片黏貼處 照片黏貼處

說明：

照片黏貼處 照片黏貼處

說明：

※請提供近期且清晰的個人照片檔，以供做表揚名冊  及  活動當天  使用。



附件 3
苗栗縣113年度模範老人、敬老楷模、鑽石婚及白金婚楷模

受推薦人素行資料查核同意書
     本人                    經推薦為苗栗縣政府113年度模範老
人、敬老楷模、鑽石婚及白金婚楷模表揚人選，同意苗栗縣政府向
苗栗縣警察局調查本人之素行紀錄資料。

       此    致

 苗 栗 縣 政 府
     同意人姓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請黏貼身分證影本-正面) (請黏貼身分證影本-反面)

※鑽石婚及白金婚楷模第2人之身分證影本請浮貼，謝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月       日


